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继续教育培训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进一步规范全院各类继续教育培训活动，促进继续教育健康发展，打造继续教育培训品牌，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开展各类继续教育培训，应坚持“高层次、高水平、高效益、国际化”的原则，有利于学科发展和科研合作。重点开展党政管理干部、各级教育专业技术人员的培训。
第三条   教育培训项目定位于大学后继续教育，招生对象原则上应具有专科及以上学历或培训内容属高等教育和终身教育范畴的在职人员培训，不得与各层次学历教育名称混淆，不得开展任何与学历套读的培训活动。
第四条  学院教育培训实行院系二级管理，教育学院科研与合作科是学院实施继续教育培训工作的归口管理部门，负责学院继续教育培训程序审批并进行规范管理；学院下属各系（所、中心）是具体实施继续教育培训的办学单位。
第五条  学院下属各系（所、中心）指定专门的继续教育分管领导，负责对本部门继续教育工作具体管理和协调。分管领导及中心情况应报备科研与合作科。
第二章  资格认定和程序审批
第六条  学院下属各系（所、中心）等单位具有开展教育培训的资格。教职工个人原则上不得面向社会开展培训活动。
第七条  未经学院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置冠以“浙江大学”、“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浙大教育学院”等字样的继续教育办学机构，不得以社会力量办学形式主办或承办冠以“浙江大学”、“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浙大教育学院”等名称的培训活动。
第八条  利用社会资源拓展继续教育办学空间，设置院（系）级继续教育基地，应报科研与合作科审核，并报学校继续教育管理处核准备案。
第九条  各办学单位举办的继续教育培训班，在办班前必须将分管领导签字的书面申请材料提交至科研与合作科，经学院分管院长同意后，通过“浙江大学继续教育管理系统”申报，由学校继续教育管理处审批同意后可进行培训工作。
第十条  继续教育培训授课教师原则上以浙江大学教师为主。各系（所、中心）对教育培训外聘教师实行规范管理，并报备学校职能部门。涉及外籍人员和港澳台人员（含学员和教师）的，须纳入涉外管理渠道。
第三章  合作办学
第十一条  各办学单位不得擅自与校外单位以联合办学的形式设置校外培训基地；不得与个人、非法人单位和不具备办学条件的机构合作办学，严禁与信誉差、有违规行为的单位合作。
第十二条  合作办学须坚持学院的办学主体地位，明确约定合作双方的责、权、利；不得承诺不符合学校规定的条件；不得以任何形式转移培训项目有关教学、收费、证书发放等办学职责。
第十三条  经学院审批同意的培训项目，办学单位招生宣传广告须经学院分管领导审核后发布并报科研合作科备案。未经学院审批，合作单位不能以“浙江大学”“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合作机构的名义或者联合冠名形式对外宣传。
第十四条  开展中外合作办学（涉及海外院校、培训机构、认证机构颁发证书的项目）必须严格按国务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作办学条例》、《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外合作办学秩序的通知》等相关、《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加强涉外办学规范管理的通知》规定执行，由学校外事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和继续教育管理处审核，经主管校长同意，并报经政府机关部门批准。
第四章  质量监控
第十五条  学院成立继续教育督查工作小组负责办学与管理质量督查工作。各办学单位按照相关要求，健全规章制度，加强规范办学，强化内控机制，提高办学质量。
第十六条  学院对继续教育的教学和管理质量开展检查评估，并进行年度总结奖励工作，对违规办学行为依照《浙江大学继续教育违规办学行为处理规定（试行）》进行处理，促进继续教育可持续发展。
第十七条  继续教育培训中涉及公用房等教学资源，应严格遵守学校相关规定，按要求进行申请与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将学校公用房资源、信箱、电话、网络、场地等校内教学资源出借或出租给校外机构用于各类教育培训。
第五章  经费管理
第十八条  各类继续教育培训项目（包括与外单位合作培训项目）的全部收入纳入学院财务管理，使用学校规定的统一收费票据。各办学单位不得收取项目外费用，不得使用非正规收据和其他单位发票，经费收入和开支按学校财务政策执行。
第十九条  合作办学项目经费分配必须按符合学校规定的双方合作协议执行。正常开课后，按合作协议和学校经费管理规定办理费用结算手续。 
第六章  证书颁发
第二十条  学校继续教育管理处负责培训证书的印制和证书用印规格的审核，统一颁发培训证书。其他部门不得擅自印制证书或以办学单位名义颁发各类培训证书。
第二十一条　由学校颁发的继续教育培训证书分为二大类：
（一）浙江大学继续教育高级研修班证书：参加非脱产学习、时间跨度一年及以上或脱产学习20 天以上（学习时数均不少于160 学时），颁发浙江大学高级研修班证书，证书由校长签章，盖学校红印和钢印。 

 （二）浙江大学继续教育结业证书：除发放高级研修班证书外，其他参加业余或脱产学习（学习时数均不少于24学时）的各层次培训班，颁发浙江大学继续教育结业证书，盖浙江大学继续教育证书专用章。
第二十二条  凡浙江大学所属各办学单位需颁发行业主管部门印制的证书的各类培训项目，培训经费需进入学校，并将学员名册录入“浙江大学继续教育管理系统”备案。
第八章  违规处理 
第二十三条  科研与合作科负责不定期对各类办班秩序、教学管理情况和教学质量进行检查、评估，并作出相应的处理。
第二十四条  对继续教育违规办学行为依照《浙江大学继续教育违规办学行为处理规定（试行）》进行处理。情节严重、触犯法律的送交司法机关处理。
第九章  附   则
第二十五条  本规定适用于学院全日制教育以外的各类非学历继续教育培训。
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由教育学院科研与合作科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